
需修改。但我国刑法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以实际执行１０年为起点，与多数国家的

做法不一致，不利于实现刑罚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罪犯之所以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由于

其所实施的犯罪性质非常严重，而且情节十分恶劣。既然罪犯所犯的罪行性质非常严重，情节十

分恶劣，那么在罪犯仅仅执行了１０年刑期以后就适用假释，决不足以预防其再次实施犯罪。同

时，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了１０年刑期之后就可以假释，对社会上可能实施性质非

常严重犯罪的危险分子也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不利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笔者认为，在我

国，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既不宜继续采用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执行１０年就可

以假释的做法，也不宜采用执行２０年才能假释的做法，以罪犯实际执行了１５年有期徒刑作为可

以假释的起始时间较为适宜。

刑事和解应当推动和规范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时下，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经验，并正向制度化、立法化方

向推进。同时，质疑的声音亦时有所闻。

刑事和解是对我国固有法律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扬。中国古代早已存在体现和

解思想的传统文化。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４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４９〕。孔子一直憧憬 “必也使无讼乎”〔５０〕的社会，竭力主张避免打官司而在民间化解矛盾，

对于亲属之间的刑事诉讼主张尽量以和解方式处理。据载，孔子当鲁国司寇时，有一件父告子的

案件，孔子把人拘押起来，但拖了三个月而不判决。当父亲请求撤销诉讼时，孔子马上把儿子赦

免了。〔５１〕

在儒家和解息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刑律有刑事和解的规定。如被称为 “东亚刑律准

则”的 《唐律》第３３８条就规定：“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所谓 “戏杀”， “谓以力共

戏，至死和同者”。〔５２〕就是说，双方嬉玩打斗，至死仍不伤和气的，可以从轻处罚。另据元朝

《大元通制》规定：“诸戏伤人命，自愿休和者听。”〔５３〕此外，中国古代刑律还创立了颇具特色的

保辜制度。保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在伤害案件中给予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伤势在限期内有效治疗

而得到从轻处罚的机会，具有和解的因素。《唐律》第３０７条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者限

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５４〕需

要指出，我国封建法律也规定了不适用和解的案件。如 《唐律》第２６０条就禁止某些命案的和

解：“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

等。”〔５５〕另外，封建社会的司法实践亦不乏刑事和解的判例。如唐朝开元时，贵乡县令韦景骏在

审一母子相讼的案件时，对当事人反复开导，并痛哭流涕地自责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还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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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 《孝经》，于是 “母子感悟，请自新，遂称慈孝”。〔５６〕

刑事和解的传统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所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

布的 《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就有关于刑事和解的相关内容。〔５７〕由此可见，我国存在

刑事和解生发的浓郁历史文化环境与肥沃司法土壤。刑事和解是对我国固有法律文化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继承与发扬，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今天我国刑事和

解的兴起，与借鉴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制度也有关系，但主要不是西方经验，而是东方

经验。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型的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能有效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其价值不可小觑。因此，笔者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有更为宽广

的思路。

首先，刑事和解不仅可以适用于轻罪案件，也可以适用于重罪乃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我

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重罪和死刑案件采用刑事和解的做法。如在一起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

中，中学生吴某 （未满１６周岁）因帮助同学周某殴打池某，用水果刀刺伤池某右胸肋部、右大

腿等处，致使池某肝脏破裂，经法医鉴定为重伤。吴某在司法机关的调解之下与池某及其家人达

成赔偿３．８万元的和解协议，池某的父亲还书面请求执法部门对吴某从轻处理。检察院以吴某犯

罪时未满１６周岁，具有自首情节，并主动给予被害方合理的经济赔偿得到谅解为依据，决定对

其作不起诉处理。〔５８〕另外，从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５起 “依法不核准死刑典型案例”来

看，〔５９〕在死刑复核期间，对于具有可不杀因素的死刑案件，由司法机关主导，在被害人亲属与

加害人及其亲属间进行调解，如果加害人及其亲属愿意赔偿被害人及其亲属适当物质损失并取得

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那么可以不核准死刑。例如，在马涛 （化名）案中，马涛在洗澡时因琐

事与同厂员工郑某发生口角，持匕首先后刺伤童林 （郑某的工友）和两名工友，致童林死亡，两

名工友一名重伤，一名轻伤。最高人民法院鉴于本案是因生活琐事引发，被告人马涛主观恶性不

深且无前科，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认为本案具有可不杀因素，因此促成马涛的亲

属代为履行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赔偿诉求，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最终依法不核准马涛

死刑。

需要强调的是，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存在可不杀因素。所谓可不杀因素是指案件

是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所引发的，被害人有过错，犯罪情节不特别严重，加害

人在案发后真诚悔罪，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取

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还应当指出，有些类型的案件是不应列为刑事和解范围的，例如危害

国家安全案件，有组织暴力犯罪包括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腐败犯罪案件，累犯、惯犯

案件，没有被害人的犯罪案件等。

其次，刑事和解应当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不论刑事诉讼到了哪个阶段，只要有和解可

能的就应当促使实现。例如在立案阶段，符合自诉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

的，立案机关可以根据和解协议不再立案。因为既然是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２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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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通志》循吏韦景骏传。

关于陕甘宁边区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参见陈光中：《刑事和解初探》，《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参见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９３页以下。

参见蒋安杰、徐伟：《法官跨三省调解马涛案起死回生》，《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蒋安杰、徐伟：《死刑复

核如女人绣花般精细》，《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蒋安杰、徐伟：《死刑复核考验法官群众工作能力》，《法制

日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蒋安杰、徐伟：《冯福生死伴着死刑复核环节跌宕》，《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蒋安

杰、徐伟：《如何保住一条命又不影响稳定》，《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



定，自诉人在法院宣告判决前就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撤回自诉，那么这类案件如果在公安机

关审查是否立案或者已立案正在侦查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和解了，自然可以不立案或撤销案件。在

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可能判处３年徒刑以下的轻罪，犯罪主体为未成年人、７０岁以上老年人、残

疾人以及有自首立功等特定情况的，可以试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尽管在基层法院可能判处３年

以下的轻罪案件约占１／３，但其中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只是少数，不至于导致放纵犯罪。在

执行阶段，服刑人员只要在服刑期间悔罪态度好，认真改造，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表示赔偿等

方式争取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就可以作为对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

的参考条件。总之，立案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以及执行阶段整个刑事诉讼

过程均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已被法律界广泛认同，但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不同程度地质疑刑事和解的

合理性和可行性，笔者就质疑之论作以下回应：

第一，有论者认为，刑事和解违反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此，笔者的

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诚然要求有罪者应当受到追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要求对犯罪的处罚应

当与其罪责轻重相适应，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废除死刑、轻罪化以及刑罚个别化

等新潮流的出现，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即处理刑事案件时既

要遵循上述两大原则，又要充分考虑案件的其他因素，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灵活处理。我国刑事司法中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宽严相济之宽，要

求刑罚轻缓化，不仅指对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判处较轻之刑，也包括对较重之罪乃至严重犯罪实

行重罪从轻，即根据犯罪情节及行为人犯罪后的态度及表现，如行为人在犯罪后坦白、自首或者

立功等，予以宽宥，在本应重判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重罪轻判体现了刑法中以人为本的精

神，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加害人判处较轻之刑，并非宽大无边，

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从宽处理。据此，刑事和解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

第二，有论者认为，经济赔偿是 “花钱买命”，对富人有利，违反了公平原则。应当承认，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上客观存在贫富差距的现象，诉讼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不平等的现象

是不可避免的。消灭不平等现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应当采取现实的态度，遵循

渐进的路径。具有赔偿能力的加害人在认真履行了经济赔偿责任后，得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

解，从而获得从轻处罚，这既能满足被害人及其亲属解决经济困难、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也能

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对双方当事人有益，对国家社会有利，何乐而不为？但是，必须防止加害人

在罪行极为严重或不悔罪的情况下 “花钱买刑”，防止被害人及其亲属漫天开价，应当把经济赔

偿规定在适度的范围内，根据加害人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尽力赔偿。加害人确实没有经济赔偿能

力的，可以努力通过社区服务、照顾被害人家属等其他方式取得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达成刑

事和解协议。

第三，有论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不能挂钩处理。笔者

认为此论谬矣！首先，附带民事诉讼由加害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产生，

没有犯罪行为就不会产生附带民事赔偿的问题。也就是说，刑事责任与附带民事责任是由同一个

犯罪行为引起的，二者的处理必然相互影响。鉴于刑事案件中刑事责任与附带民事责任的不可分

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７８条规定二者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延迟才

可以分开审判。其次，与国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同，我国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充

当三种角色：一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与公诉机关同为控方主体；二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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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证据的来源 （被害人陈述）。被害人的前两种身份均与量刑有关。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以及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原告，被害人为了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最大化，有权通过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协

议而提出不追究或从轻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的建议；反之，被害人有权提出从重处罚的建议。

这是尊重被害人与被告人主体地位的体现，也是案件公正而稳妥解决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４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

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刑事和解维护了被害人的利益，也让被告

人获得一些实惠，这样能大大降低被害人的申诉率与被告人的上诉率，促进社会安定。

任何制度产生之初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刑事和解在实际操作中也难免出现一些失范案例，产

生负面影响。如专门机关滥用权力逼迫和解，对不应属于刑事和解范围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

些加害人犯罪后毫无悔意却以钱买刑等。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和解试

点的规范，另一方面要加快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使刑事和解进一步法治化，以取得更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刑事和解一定要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必须加强规范，这就是笔者的主张。

通过立法铲除刑讯逼供的制度基础

孙长永（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我国是联合国１９８４年通过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的缔约国。该公约第２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采取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

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根据该公约第１条的规定，所谓 “酷刑”，是指为了向某

人或第三人取得情报或供认，为了就他或第三人所实施或者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者为了

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人，或者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

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

人所造成或者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

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里所谓 “刑讯逼供”，毫无疑问属于 “酷

刑”的范畴。为了落实上述国际公约和法律规定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

解释已经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

底解决，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也没有得到严格的排除；相反，在某些地区，在对 “命案”

等特殊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几年相继曝光的多起重

大冤假错案，如云南杜培武、辽宁李化伟、湖北佘祥林、河北李久明等涉嫌的故意杀人案，之所

以发生错误追诉和审判，直接原因都是刑讯逼供。为了履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保护公

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总结长期以来治理刑讯逼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下大力气堵塞刑讯逼供得以发生的制度漏洞，即铲除刑讯逼供的制度基础。如果说我国下一步修

改刑事诉讼法的重点之一是侦查程序的话，那么，侦查程序立法完善的最大难点则在于治理刑讯

逼供。如果刑讯逼供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就不可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谓

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等等，都将是一句空话！

应当承认，刑讯逼供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一些西方法治国家也经常出现刑讯逼供的事

件。这一点也常常成为极少数人纵容或者默许刑讯逼供的借口。然而，认真反思我国近年来所发

生的多起重大冤假错案，不难发现，我国的刑讯逼供带有 “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刑讯逼

供不是偶然发生的特例或者个别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浓厚的观念基础、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支撑

的社会现象，不妨称之为 “制度化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在我国的观念基础主要包括 “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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